
第三章 国际税收

第四节 国际税收抵免制度

一、国际上居住国政府可选择采用免税法、抵免法、税收饶让、扣除法和低税法等方法，减除国际重复征税，

其中抵免法是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抵免限额的确定

（1）分国限额法。

分国抵免限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之和×居住国所得税率） ×（某一外国应税所得÷ 国内外应纳税所得额

之和）

（2）综合限额法。

综合抵免限额=（国内外应纳税所得额之和×居住国所得税率） ×（国外应税所得之和÷ 国内外应税所得额

之和）

（3）分项限额法。

分项抵免限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之和×居住国所得税率） ×（国外某一专项所得÷ 国内外应税所得额之

和）

三、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境内外所得应纳税总额－企业所得税减免、抵免优惠税额－境外所得税抵免额。

1、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按规定计算的应

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

补：

（1）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2、纳税人境外所得的范围：

（1）居民企业（包括按境外法律设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被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的企业）可以就其取得

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2）非居民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可以就其取得的发生在境外，但与其有实际联

系的所得直接缴纳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抵免。

3、抵免办法：

方法 含义 适用

直接

抵免

企业直接作为纳税人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

得税额在我国应纳税额中抵免

1.企业就来源于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境外所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所得、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

所得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税

间接

抵免

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

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间

接负担的部分，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范围为居民企业从其符合规定的境外子公司取

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所得

四、境外所得抵免限额的计算

1.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

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总额

即：抵免限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境外税前所得额）×25%或 15%



2.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别分别计算（即“分国（地区）不分项”），或者不按国

（地区）别汇总计算（即“不分国（地区）不分项”）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有关规定分别计

算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上述方式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企业选择采用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式（以下简称新方式）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时，对该企

业以前年度按照有关规定没有抵免完的余额，可在税法规定结转的剩余年限内，按新方式计算的抵免限额中

继续结转抵免。

3.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小于零的，应以零计算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

额，其当期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也为零。

4.如果企业境内为亏损，境外盈利分别来自多个国家，则 弥补境内亏损时，企业可以自行选择弥补境内亏损

的境外所得来源国家（地区）顺序。

五、境外分支机构与我国对应纳税年度的确定

1.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计算生产、经营所得的纳税年度与我国规定的纳

税年度不一致的，与我国纳税年度当年度相对应的境外纳税年度，应为在我国有关纳税年度中任何一日结束

的境外纳税年度。

2.企业取得境外股息所得实现日为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不论该利润分配是否包括以前年度未

分配利润，均应作为该股息所得实现日所在的我国纳税年度所得计算抵免。

【例题】

某居民企业在 A 国的分公司，2017 年按 A国法律规定，计算当期利润年度为每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 9 月 30 日。

【解析】

该分公司按 A国规定计算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 9 月 30 日期间（即 A 国 2017～2018 年度）的营业利润及

其已纳税额，应在我国 2018 年度计算纳税及境外税额抵免。

六、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境外分支机构亏损的弥补

（1）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

按照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

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

【例题】中国居民 A 企业 2018 年度境内外净所得为 160 万元。其中，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 万元；

设在甲国的分支机构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100 万元；设在乙国的分支机构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300 万

元；A 企业当年度从乙国取得利息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60 万元。调整计算该企业当年度境内、外所得的应

纳税所得额如下：

【解析】

A 企业当年度发生在乙国分支机构的当年度亏损额 300 万元，仅可以用从该国取得的利息 60 万元弥补，未能

弥补的非实际亏损额 240 万元，不得从当年度企业其它盈利中弥补。因此，相应调整后 A 企业当年境内、外

应纳税所得额为：

境内应纳税所得额＝300 万元；

甲国应纳税所得额＝100 万元；

乙国应纳税所得额＝－240 万元；

A 企业当年度应纳税所得总额＝400 万元。

A 企业当年度境外乙国未弥补的非实际亏损共 240 万元，允许 A企业以其来自乙国以后年度的所得无限期结转

弥补。



【例题】中国居民 A企业 2018 年度境内外净所得为－100 万元。其中，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 万元；

设在甲国的分支机构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400 万元。

A 企业当年度应纳税所得总额＝300 万元。

实际亏损额＝400－300＝100（万元），按规定期限进行亏损弥补。

非实际亏损额＝300 万元，无限期向后结转弥补。

七、可予抵免境外所得税额不包括：

（1）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关规定属于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2）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3）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

（4）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其利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5）按照我国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6）按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已经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八、税收饶让抵免应纳税额的确定

1.居民企业从与我国政府订立税收协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所得，按照该国（地区）税收法律

享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税的数额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额在中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的，该免税或减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用于办理税收抵免。

2.境外所得采用简易办法计算抵免额的，不适用饶让抵免。

3.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根据来源国税收法律法规不判定为所在国应税所得，而按中国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属于

应税所得的，不属于税收饶让抵免范畴，应全额按中国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九、简易办法计算抵免

1.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虽有所得来源国（地区）政府

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境

外所得税税额的，除就该所得直接缴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 12.5%

以上的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 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按该国（地区）税务机关或政府机关核发具有

纳税性质凭证或证明的金额，其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准予抵免；超过的部分不得抵免。

2.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凡所得来源国（地区）的法定

税率且其实际有效税率明显高于 25%的，可直接以按 25%计算抵免限额。实际有效税率是指实际缴纳或负担的

企业所得税税额与应纳税所得额的比率。

3.居民企业从境外未达到直接持股 20%条件的境外子公司取得的股息所得，以及取得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

费、转让财产等所得，向所得来源国直接缴纳的预提所得税额，应按直接抵免有关规定正常计算抵免，不适

用简易办法计算抵免。


